








ᴍ 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Ὲ ṽ├ ֲᴪ 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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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、 、 ֟ ᶭ ῀ ֟

， Ὲ ₮ ץ， ᶏṽ├ ֲᶭ ֣ ≠

ᵬ₮‗ ； 

（ ） Ḡֲ（ ） Ḡ （ ） 不≠ ，

ᶏṽ├ ֲᶭ ֣ ≠ ᵬ₮‗ ； 



ᴍ 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Ὲ ṽ├ ֲᴪ 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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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ṽ Ḡֲ（ ） Ḡ （ ） 且

ṽ├ ֲ≠ 不≠ ； 

（Έ）Ὲ 不 ， Ὲ ṽⱵ ễ ⱬ 临严

不 ， ᶭ ꜚ ； 

（七） ḱ ṽ├ ֲᴪ ↕； 

（ῇ）Ὲ ₮ṽⱵ ； 

（九） ֲ、Ὲ 事ᴪ、 ṽ10%ץ上

ễ ṽ├ ṿ ṽ├ ֲ书 ；



ᴍ 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Ὲ ṽ├ ֲᴪ 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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ֲ 于ᴪ ╠15 ├ ᵣ ├交





ᴍ 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Ὲ ṽ├ ֲᴪ 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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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 ֲ 不 于ṽ├ ֲᴪ 之╠10 ， ῤ 临

交 ֲ， ֲ ⌠临 之 5









ᴍ 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Ὲ ṽ├ ֲᴪ 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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